
彰 化 縣 寬 頻 管 道 維 護 管 理 自 治 條 例  

                              中華民國 97 年 9 月 19 日府法制字第 0970196604 號令公布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29 日府法制字第 1000414076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5 日府法制字第 1000384977 號令修正 

第 一 條    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速彰化縣（以下簡稱

本縣）寬頻管道建設、提升通訊品質及國際競爭力、統合市

區道路公共設施管線配置、加強道路管理、維護交通安全及

市容觀瞻，有效維護管理寬頻管道，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  寬頻管道：指用於容納固定通信（含綜合網路、室

內網路、長途網路、國際網路、國際海纜電路出租）、

行動通信（含數位式低功率無線電話、行動電話、

第三代行動通信、無線寬頻接取）、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含有線播送系統)、路燈、號誌或其他經政府

核准之纜線及其接續設施之構造物。 
二  纜線業者(以下簡稱業者)：指使用道路埋設公用纜

線之固定通信、行動通信、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及其

他經政府專案核定者。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寬頻管道主管機關（以下簡稱主管機關）

為本府， 所稱寬頻管道管理機關（以下簡稱管理機關）為

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辦理下列事項： 

一  寬頻管道發展政策、方案之訂定。 

二  鄉(鎮、市)寬頻管道計畫之核定。 

三  鄉(鎮、市)寬頻管道建設、管理與維護之督導。 

四  跨越鄉(鎮、市)寬頻管道規劃、建設、管理及維護

之協調。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事項。 

 

第 五 條    管理機關辦理下列事項： 

一  鄉(鎮、市)寬頻管道計畫之規劃。 

二  鄉(鎮、市)寬頻管道之建設、管理與維護。 
三  其他有關鄉(鎮、市)寬頻管道事宜。 



 

第 六 條    寬頻管道建設完成後，除原已施設管道之纜線業者因緊

急搶修或其他特殊情形經管理機關核准外，禁止業者在

寬頻管道經過之道路為新增管道進行道路挖掘、埋設管

線或採雨水下水道、電力、電信、路燈、交通號誌等電

桿架空附掛纜線，但纜線需連接使用由寬頻管道引上或

需跨越道路等有附掛需要者不在此限，違者由管理機關

依第十五條規定予以剪除。 

 

第 七 條    申請案件由管理機關審查合格後，送主管機關報備，始

由管理機關核准。 

業者申請租用寬頻管道案件，經管理機關於報備後應通

知業者限期簽訂租賃契約、繳納使用租金及保證金，未依期

限簽訂租賃契約者，視同棄權。 

管理機關完成前項租賃契約訂定後，應將租賃契約副本

壹份送主管機關備查。 

 

第 八 條    業者申請租用寬頻管道，應填具下列文件向管理機關提

出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核發之固定通信、行動通

信、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等業務之籌設同意或網路（系

統）建設許可或營運許可證之影本壹份（影本應加蓋

公司大小章及與正本相符樣章）。 

三  佈設路線圖及使用寬頻管道位置圖，並應標註佈設長

度及租用管數。 

四  帄面圖、斷面圖、接戶引上管（引進管）及設施物設

置詳圖等相關之施工圖說。 

五  巡檢及維護計畫。 

六  管理機關指定之其他文件。 

警政署、國防部或本府及所屬機關需租用寬頻管道者，

免檢附前項第二款文件。 

 

第 九 條    寬頻管道租賃應依下列規定： 

一  租用寬頻管道時以子管一管為單位，每一業者以租

用四管子管為限。但租用管道大於四管子管者，應

另案提出申請，並經管理機關審查核准。 



二  申請租用經審查合格後，未經管理機關同意，不得

將租賃契約之權利轉讓、分租或轉租於他人。 

三  經同意舖設之纜線，應清楚標示業者名稱及證照字

號。 

四  申請佈纜業者，應於訂約後一個月內開工，於核准

施設期限內完工。  

 

第 十 條    使用寬頻管道舖設纜線不得影響其他業者之纜線，必要

時管理機關得通知業者立即改善。  

 

第十一條    除警政署、國防部或本府及所屬機關及情形特殊經管理

機關核准者外，租用寬頻管道佈設相關纜線應於簽約或續

租時，繳納下列費用： 

一  租金：寬頻管道每子管每公尺每一個月租金為新臺

幣二元，不足一個月以一個月計算。 

二  保證金：依租賃契約租金總價百分之十計算。 

租金得分年繳納，並於契約簽訂時需繳清至第一年年

底租金及全額保證金。 

業者得於契約生效日之次年起，每年申請無息退還其

已使用年期之保證金，於契約屆滿後三十日內，申請無息

退還餘款。 

主管機關得視物價或管道營運情形、管道維護狀況或

其他因素調整租金費率。 

 

第十二條    寬頻管道租賃契約以簽約日起至當年之年底為第一期。

第二年起，以一年為一期，每次租用至少一期以上。 

業者續租時，應於租約期滿前二個月內檢具第八條之 

文件向管理機關提出申請。 

申請續約，未獲核准者，管理機關應通知業者限期拆

除。 

 

第十三條    租用期間若因管理機關需要，得於一個月前通知業者配

合辦理纜線拆遷作業。但遇突發事故需緊急處理者，得隨時

通知業者立即配合拆遷。未能配合遷移，管理機關得派員逕

予剪除，所有損失由業者自行負責，業者不得異議或要求補

償。 



纜線依前項規定拆遷，管理機關如無法再提供舖設或業 

者不欲繼續租用時，應按比例無息退還未到期之租金及保證

金。 

 

第十四條    進入（開啟人、手孔）或使用寬頻管道，應填具申請書

表及檢附相關文件，送管理機關核准後始得進入。如遇緊急

事故，得以書面或口頭通知管理機關後先行進入（開啟人、

手孔），惟應於進入（開啟人、手孔）後三日內檢附佐證及

完工資料報請管理機關備查。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違規使用： 

一  未經管理機關書面同意而擅自 

進入（開啟人、手孔）或使用寬 

頻管道者。 

二  於寬頻管道舖設纜線及相關器 

材以外之任何物品者。但經管理 

機關專案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  未完成簽訂租賃契約或租賃契 

約已失其效力者。 

四  舖設纜線有損管道結構或市容 

觀瞻者。 

五  違反第六條規定者。 

六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 

前項違規者，管理機關得通知業者限期改善，逾期未改 

善者，管理機關得逕行僱工剪除，所支出費用由違規業者負

擔，並得由未退還之未到期租金及保證金中扣抵。核准舖設

期間，未經申請而自行拆除舖設者，其已繳租金及保證金不

予發還。 

 

第十六條    為維護管理寬頻管道、附屬設施物及檢視管道內使用情

形，業者應定期實施檢視維護(天然災害等特殊事件發生時

應加強巡檢工作)，並於次月內將已實施之檢視維護紀錄及

下次檢視維護時程表報請管理機關核備。 

管理機關得隨時派員抽查或會同有關單位與業者抽驗

查證。 



業者對所佈設纜線及設施應負維護管理之責任。如有損

壞，不得向管理機關或主管機關求償。 

 管理機關每年應全面巡視查檢管道、手孔及附屬設施

壹次以上。 

 

第十七條    業者於使用寬頻管道時因纜線施工或維護不良，致發生

破壞或災害事故，業者應負擔全部賠償責任。 

 

第十八條    依本自治條例所收取之租金之管理及運用辦法，由本府

另定之。 

 

第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申請之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第二十條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